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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芜湖龙湾长江隧道运营收
费有关事项的通告

芜政秘〔2025〕27 号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芜湖龙湾长江隧道设站收费经营

的批复》（皖政秘〔2025〕78 号），决定设立芜湖龙湾长江隧

道收费站对收费范围内的过往车辆实行收费通行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告如下：

一、站点位置

芜湖龙湾长江隧道收费站位于隧道接线路与龙湾路交接处

往南约 320 米处（位于 YK1+340）。

二、运营单位及收费用途

项目由芜湖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管理，收取的通

行费用于偿还贷款，不挪作他用。

三、收费开始时间及期限

2025年 7月 1日上午 11时起（以车辆经过收费站时间为准），

收费期限暂定 5 年。

四、收费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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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国家政策明确的免收通行费车辆范围。

1．军队车辆、武警部队车辆，公安机关在辖区内收费道路

上处理交通事故、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统一标志

的制式警车；

2．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；

3．进行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、运输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

机（包括插秧机）的车辆；

4．符合国家运输鲜活农产品减免通行费政策的车辆；

5．按国家规定及经省政府批准免征通行费的其他机动车辆。

（二）享受优惠免费通行车辆范围及期限。

1．芜湖籍（车牌为皖 B）小型客车（7 座及以下）；

2．芜湖籍（车牌为皖 B）公交车（含城际公交车）；

3．优惠期限自收费之日起计算，暂定 5 年。

（三）给予通行费优惠的 ETC 车辆范围。

持有安徽交通卡或外省电子支付卡支付通行费的车辆按规

定给予通行费优惠。

（四）收费车辆的计费方法及收费标准。

除国家政策明确予以减免以及享受优惠政策外的车辆均纳

入收费范围。收费标准参照《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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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计费

方式调整方案的通知》（皖交路〔2019〕144 号）执行。具体收

费范围及收费标准详见下表：

客车收费标准

类别 车辆类型 核定载人数
收费标准

（元/车次）

1 类客车 微型、小型 ≤9 20

2 类客车
中型 10-19

40
乘用车列车 －

3 类客车
大型

≤39 60

4 类客车 ≥40 80

货车收费标准

车型分类 JT/T489-2019分类标准
收费标准

（元/车次）

第 1 类
2轴，车长小于 6000mm 且最大允许

总质量小于 4500kg 20

第 2 类
2 轴，车长不小于 6000mm 或最大允许

总质量不小于 4500kg 30

第 3 类 3轴 45

第 4 类 4轴 70

第 5 类 5轴 75

第 6 类 6轴 100
六轴以上的货车，在第 6 类货车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每增加一轴，按 1.1
倍系数确定收费标准；10轴及以上货车收费标准按 10轴货车标准执行。

（备注：专项作业车收费标准按同类货车收费标准执行）

具体通行标准按照芜湖市相关部门制定的隧道通行政策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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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芜湖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6 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